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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2）

須予披露交易
在公開市場上購買珀麗酒店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買方（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在公開市場上購買
4,240,000股珀麗股份，佔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在聯交所官方網站所披露之已發行
珀麗股份總數約0.78%，總代價約為現金2,630,000港元（相當於平均價每股所購買股份
約0.62港元）。

購買事項及先前購買事項一起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根據上市規
則第14.22條，購買事項與先前本集團於緊接購買日期前12個月期間在公開市場上購買
之珀麗股份合總時，亦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購買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買方（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在公開市場上購買
4,240,000股珀麗股份，佔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在聯交所官方網站所披露之已發行珀
麗股份總數約0.78%，總代價約為現金2,630,000港元（相當於平均價每股所購買股份約0.62

港元）。就董事經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所購買股份之賣方及彼等各自之最
終實益擁有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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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購買股份之購買價乃根據聯交所所報珀麗股份之買盤及沽盤而釐定。購買事項項下珀
麗股份之總購買成本乃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平均價每股所購買股份約0.62港元：

(i) 相當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聯交所所報珀麗股份之收市價；

(ii) 較截至及包括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最後五個連續交易日聯交所所報珀麗股份之
平均收市價0.63港元折讓約1.59%；及

(iii) 較截至及包括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最後十個連續交易日聯交所所報珀麗股份之
平均收市價0.64港元折讓約3.13%。

先前購買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期間內，本集團曾在公開市場上
購買合共21,780,000股珀麗股份，總代價約13,550,000港元（相當於平均價每股珀麗股份約
0.62港元）。

先前購買事項項下所購買之珀麗股份之購買價乃根據相關時間聯交所所報珀麗股份之買
盤及沽盤而釐定。就董事經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先前購買事項項下珀麗
股份之賣方及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之第三方。先前購買事項項下珀麗股份之總購買成本約13,550,000港元乃由本集團內部資
源撥付。

除先前購買事項及於二零零九年八按總代價約1,400,000港元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合共
31,890,000股珀麗之股份（已根據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生效之珀麗股本重組重組為1,594,500

股珀麗股份）（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之公佈所披露）外，本集團概無於
緊接本公佈日期前十二個月期間購買任何其他珀麗股份。

有關珀麗之資料

珀麗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及中國經營酒店業務，以及證券買賣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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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珀麗之二零零九年年報,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珀麗之綜合稅前虧
損及稅後虧損分別約為825,700,000港元及832,9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則分別約為345,100,000港元及347,200,000港元。

進行先前購買事項及購買事項之原因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直接或間接在多間上市公司持有策略性投資。本集團之主
要業務包括投資控股、提供融資、物業投資及庫務投資。

購買事項後及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持有合共104,076,000股珀麗股份，佔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在聯交所官方網站所披露之已發行珀麗股份總數約19.06%。本公司將其珀麗
股份權益入賬列作聯營公司權益，並就本集團所持珀麗股權之百分比按比例分攤珀麗之
資產淨值及收入或虧損淨額。

根據珀麗於二零一零年刊發之通函，珀麗計劃集中資源發展酒店及休閒服務分部，而此
乃董事相信具美好前景之範疇。珀麗正伺機收購中國上海一家四星級酒店，壯大其珀麗
酒店連鎖網。珀麗又計劃在廣東省以及鄰近省份如廣西及福建等之主要城市擴大其於華
南地區之廉價酒店組合。就此，董事認為考慮到中國招待行業在不久未來的興旺，於珀
麗之投資有上升潛力。董事認為購買事項及先前購買事項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
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購買事項及先前購買事項一起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根據上市規則
第14.22條，購買事項與先前本集團於緊接購買日期前12個月期間在公開市場上購買之珀
麗股份合總時，亦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所購買股份」 指 買方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公開市場上購買之
4,240,000股珀麗股份

「購買事項」 指 買方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購買所購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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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72），一家於百慕達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界定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台灣及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先前購買事項」 指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一零年七月
二十一日期間內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共21,780,000股珀麗股
份

「買方」 指 得普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一家投資
控股公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珀麗」 指 珀麗酒店控股有限公司（前稱永安旅遊（控股）有限公司）（股
份代號：1189），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珀麗股本重組」 指 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由珀麗發出之通函所載之珀麗
股本重組

「珀麗股份」 指 現時珀麗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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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漢潮

香港，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國強博士（主席） 卓育賢先生
周美華女士（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李傑華先生
陳國銓先生 石禮謙，SBS, JP

陳佛恩先生
張漢傑先生
陳耀麟先生


